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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11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座谈会，

我院陈秉正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做题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须防止过度‘福利化'

倾向”的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一、社会保险特别是新农保中的过度“福利化” 

近年来，我国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呈现出一些“福利

化”倾向，如果不加以重视并适当纠正，势必影响我国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纵观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制度规定并没有遵循保险的基本规律，具有浓厚

的“福利”色彩。例如，农民参加新农保，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缴费里面还有部分来自政府财

政的补贴），并没有进入“统筹”账户（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统筹账户）。政府向参保人支付的基础养

老金不是来自参保人的缴费，而是由政府的一般财政支付，即由全体国民来支付。而且每个参保人

不管实际经济状况如何，人人有份，人人一样，这显然不符合保险制度的基本规律，是一种典型的

福利安排。虽然政府财政可以对社会保险计划进行补贴，特别是当社会保险基金出现缺口时，政府

财政是最后的承担者，但不应当将所有基础养老金的给付责任全部由政府财政来承担。 

保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获得的保险金的多少应和缴纳保费的多少挂钩。尽管社会保险不能像商

业保险那样注重个人公平，社会保险更注重社会公平，但也不能忽略个人公平，否则会影响参保企

业和个人的积极性。退休者获得的收入理论上是他退休前薪酬收入的一部分，是工作期间薪酬的延

期支付。所以，退休前缴得多，退休后也应适当拿得多。这一点在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中

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中没有明确的体现。 

为此，政府仍需要认真研究我国农村居民（包括城镇居民）养老保障（注意不仅是养老保险）

制度的模式选择问题。我认为有两种制度可选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上，应逐步减少目前已存在的“福利化”倾向，并逐渐减少对政府一般财政的依赖。这是一个很难

求解的问题，因为整体上看我国尚不具备建立覆盖所有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首先，

这样一个保险制度的基本模式是什么？如果是社会统筹+个人帐户，那么统筹部分的资金来源在哪里？

如果来自政府财政，何谈统筹？再者，统筹部分的缴费标准如何确定？缴费标准本应该根据劳动者

工薪收入的一个比例确定，但农民没有工资性收入，如何计算和征收保险费。目前农民个人缴纳的

只是所谓个人帐户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农民的现金收入本来就不多，没有工资性收入，储

蓄主要用于盖房、医疗和其它应急性支出。对真正现金收入较少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储蓄（并且这

样的储蓄的保值增值功能并没有保证）农民无力也不愿意参与。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并且可以做到的是，完善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真正有需

要的、生活困难的居民，由政府各级财政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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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过程应适度有序、量力而行 

一些社会保险计划的整合不易过快，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

平和社会保险计划的筹资能力及政府财政的承担能力，量力而行。例如，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的并轨问题。我的意见是：认真研究、谨慎推行，可能需要相对较长

的时间。从长期来看，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是可行的，也是符合国际规范的，但公务员是否也要和

企业并轨，这是值得研究的，很多国家政府公务员是不参加社会保险的，仍然实行的是退休金制度

和公费医疗。事业单位和企业并轨，存在一个“谁靠谁”的问题。显然，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

平相对较低，提到和事业单位一样的水平是不现实的；那么就只有降低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的

标准，这在实践中的阻力会非常大。 

三、加强科学研究，注重做好顶层设计 

在统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加强科学研究。如果从 1998年我国建立统一

的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算起，我们只用了 10多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制度基本全覆盖

全国 13 亿多人的社会保险体系。而美国从 1935 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开始，用了 80 多年的时间，

社会养老保险也只覆盖了绝大部分有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在全民医保实施前，政府提供的医疗保

险也只覆盖了老年人。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速度太快，我们没有花较多的时间去关

注和研究一些深层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比如： 

1、认真重视对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的基本理论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社会保障特

别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既遵循一定的普遍规律和原则，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

化、政治、人口环境密切相关。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是否应更多地依赖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我们的一些新的研究结果

表明：随着我国面临的经济、人口、技术环境的变化，应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

的比例，并实行延迟的、有弹性的退休政策。 

2、关于基本养老金个人帐户的问题。目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空帐运行”，随意挪用，谈不上

保值增值，成了一个名义上的记账工具。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1）分离问题。是否需要从现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建立个人帐户养老金制

度。分离出来后，仍然采取现行的强制投保、按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缴费的方式，由政府指定的专业

机构进行封闭式管理，政府担保个人账户的最低收益率，养老金按照经过精算的终身年金方式支付。 

（2）精算问题。现行的个人帐户养老金在领取标准的计算方面缺乏科学的精算方法支持，对退

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假定为 139 个月缺乏科学依据。我国大部分退休职工养老金的领取时间很

容易超过 139 个月，当个人账户中的余额为零后，政府必然要承担兜底责任，从而给未来养老金的

支付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个系统性风险会越来越大。解决这个问题

的办法：（1）如果政府还是打算兜底，即政府充当“保险人”，那么建议加强精算，厘清政府的财务

责任；（2）政府不承担兜底责任，即政府对个人账户养老保险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实际上是让职

工进行强制的养老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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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问题。目前管理不善的问题本质上由于个人帐户的定性问题没有解决。本来这部分钱

是属于参保职工的个人财产，如何进行管理应该征得参保人的同意，管理的效果也要及时通报给参

保人。现在这部分私人财产被随意地、低成本地挪用了，并将由于挪用这部分财产而日后需要进行

补偿的责任留给了未来的政府财政。所以，从有利于加强管理的角度看，个人账户养老金也应和统

筹式的基础养老金分离开来。 

（4）“做实”的问题。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实际情况来看，完全做实的可能性不大，

也不是很有必要。如果做实，全国至少需要 2.6 万亿以上的财政投入（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对外发布的《中国养老金保险发展报告 2013》）。我初步计算了一下，一个在北京 1997 年开始参

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当年的社会平均月工资是 3000元，2013年是大约是 5800元，个人账

户余额按年收益率 3%计算，大约在 70000元。考虑到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个人账户是在“空账运行”，

所以，如果做实个人账户需要巨额的财政投入。而从 1998 年至 2012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为 12549 亿元，因而不可能通过财政的“输血”来做实个人账户。即

便做实了个人账户，又如何保证保值增值呢？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和相关机构的管理架构和能

力来看，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率。因此，可以考虑探讨对个人账户实行名义帐户的方式。 

总体上来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是偏低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呼声也较强，但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

差别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一定要立足我国国情，不能超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尤其是财政的承受能力。第二，社会保障提供的给付具有一定的刚性，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正因如此，在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保基本”的方针，保障老百

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在设计各类社会保险制度时，应避免过度的“福利化”倾向，使一项

保险计划能在财务上实现自我收支平衡，而不是长期大量需要政府财政的补贴；在整合各类保险制

度时，要立足现实，量力而行，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的待遇差距。 

 

 

 


